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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推動本校學生自主及跨域學習，鼓勵學生組成學生學習社群(以下簡稱學生社群)，

以激盪思考營造自主學習環境，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 申請規定： 

（一）凡本校在學學生可提出申請(不含在職專班)，每組學生社群基本成員至少五 

位；社群成員為跨系組成，則每組學生社群成員至少三位。每位學生以參與一

組學生社群為限；每組學生社群應由本校教師(含專、兼任)擔任該社群指導者，

且至多擔任二個社群指導者。 

（二）本要點依據中央政府之計畫補助款項實施，故陸生(不含港澳生)不得接受此經 

費補助。 

三、 申請方式： 

（一）申請時程： 

學期 開始收件日 截止收件日 

第一學期 七月一日 開學第三週週一 

第二學期 一月一日 開學第三週週一 

（二）申請人應於每學期申請期限內，撰寫申請表並檢附佐證資料，上傳至「專業與 

跨域學習申請暨獎補助系統」。 

四、 審核方式： 

於每學期申請截止後，由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教發中心)邀請校外相關領域

之學者專家進行審查，審查結果將公告於教發中心網站。 

五、 實施項目： 

（一）學生社群執行期間以學期為單位，執行期程依公告時間為準，審核通過之學生 

社群應於規定期限內繳交成果報告，無法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者，社群全員兩學

期不得再申請學生社群。 

（二）獲補助之學生社群應參與教發中心舉辦之社群成果發表會，執行成果將列為次 

一學期學生社群申請、審核及補助之參考。 

（三）學生社群因故須中止執行時，應填寫教發中心之「學生社群資格放棄聲明書」， 

經所有成員簽名同意，於規定期限內繳交至教發中心辦理中止事宜，資格放棄

者，社群全員次一學期不得再申請學生社群。 



六、 經費補助與獎勵： 

（一）申請通過之學生社群補助社群運作經費，補助額度將依據當年度學生社群預算 

核定，核定金額於各學期申請時程另行公告。  

（二）申請通過之學生社群應接受考核，考核項目如下：參與運作說明會 20%、參與 

社群聚會 20%、參與學生增能活動 20%、期末成果報告 40%。考核成績優秀

者，於成果發表會結束後進行表揚與獎勵，獎勵方式依公告為主。 

七、 注意事項： 

（一）學生社群執行期程涉及偽造、抄襲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等不當情事，或執行 

狀況嚴重落後、未依規定繳交考核資料，教發中心得以取消資格、收回獎勵金

並依校規處置。 

（二）教發中心得以學生社群運作相關資料進行非營利或教學發展目的之運用。 

（三）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發中心公告為準。 

八、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核定之相關金額支應。 

九、 本要點經教學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 


